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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 書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4年9月4日 
發文字號：農授漁字第1141524858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發布令pdf檔、令(稿)odf檔、提要表odf檔、附件pdf檔(1141524858.pdf、11415２
４８５８令.odt、提要表odf檔.odt、附件1、2(刊登黑白版).pdf)

主旨：「申請及核發沿近海漁船輸歐盟漁獲證明書作業要點」第

2點附件1、附件2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4日以農

授漁字第1141524858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、令稿

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併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份。

正本：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(請刊登公報)、各縣市政府、各區漁會

副本：本部法制處、本部漁業署(秘書室專責人員、沿近海漁業組)(均含附件)


